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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民宗发〔2018〕37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郭春荣

陇川县民宗局关于请求批准使用2018年
第二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
项目计划的请示

陇川县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第二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陇政〔2018〕43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局结合资金使用安排情况，及时组织项目编制调研工作，在深入村寨听取意见、建议的基础上，按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性质和投向，从解决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，编制完成了2018年第二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计划，申报资金共140万元，计划项目4个，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、人居环境提升工程等。
现将编制完成的项目计划上报陇川县人民政府，请给予审批实施为盼，并烦抄送州民宗局、州财政局备案，发陇川县财政局。
当否，请示。

附件：1、陇川县民宗局使用2018年第二批统筹整合财
政涉农资金项目计划表； 
2、 陇川县景罕镇广宋村委会石苗洞民族团结进
步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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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        2018年09月05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郭春荣  139882752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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